
证券代码:002107� � � �证券名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16-017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４－８

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根据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的要求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

４－８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并披露

。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２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

；

３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

星期一

）

１４

：

００

（

２

）

网络投票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４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潍坊市高新区梨园街

３５１７

号公司会议室

；

５

、

现场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赵丙贤先生

；

６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

５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９０

，

６６５

，

９２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２．８５１８％

。

其中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名

，

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１９０

，

６５２

，

６２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２．８４８１％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

２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１３

，

３０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７％

。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

指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

，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共

２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３

，

３０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７％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的现场会议

。

二

、

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逐项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议案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１９０

，

６５２

，

６２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

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３０％

；

１３

，

３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７０％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０％

。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１９０

，

６５２

，

６２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

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３０％

；

１３

，

３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７０％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０％

。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１９０

，

６５２

，

６２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

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３０％

；

１３

，

３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７０％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０％

。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结果

：

１９０

，

６５２

，

６２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

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３０％

；

１３

，

３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７０％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

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３

，

３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５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

：

１９０

，

６５２

，

６２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

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３０％

；

１３

，

３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７０％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

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３

，

３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６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５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表决结果

：

１９０

，

６５２

，

６２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

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３０％

；

１３

，

３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７０％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

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３

，

３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７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

》；

表决结果

：

１９０

，

６５２

，

７２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

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３１％

；

１３

，

２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６９％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

１０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７５１９％

；

１３

，

２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２４８１％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８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９０

，

６５２

，

６２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

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３０％

；

１３

，

３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７０％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

０

股同意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３

，

３００

股反对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的刘磊律师

、

柳伟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意见如下

：

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及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

特此公告

。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603901� � � � �证券简称:永创智能 公告编号:2016-036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股转增比例

：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即每股转增

１

股

●

扣税前每股现金分红

０．０６５

元

（

含税

）；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

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

待实际转让股票

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以下简称

“

ＱＦＩＩ

”）

股东

、

持

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

，

按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

税后每股现金

红利为

０．０５８５

元

；

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６５

元

（

含税

）。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一

、

通过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的预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及相关证监会制定媒体披露的

《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

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４

）。

二

、

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

。

（

三

）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

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０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６５

元

（

含税

），

同时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１

股

，

合计转增

２００００

万股

。

（

四

）

扣税说明

１

、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

《

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１５

〕

１０１

号

）

和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

财 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

》

的有关规定

，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

，

持

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

，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

人民币

０．０６５

元

（

含税

）；

对个人持股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的

，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

，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６５

元

（

含税

），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

中登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

，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具体实际税负为

：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

（

含

１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２０％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１０％

；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

，

暂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５％

。

２

、

对于持有公司限售条件股份的自然人股东

，

根据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

）

有关规定

，

解禁

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１０％

。

公司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５８５

元

。

３

、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股东

，

由本公司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

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的规定

，

按照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

０．０５８５

元人民

币

。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４

、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

，

其股息

、

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

实际派发现金股

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０．０６５

元

。（

对于非居民企业股东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

，

也可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

）。

三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四

、

分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

五

、

分配

、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

一

）

现金红利派发

１

、

公司股东中吕婕

、

罗邦毅

、

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

、

杭州博融投资有限公

司

、

马文奇

、

嘉兴鑫盛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陈金才的现金红利根据有

关规定有公司直接发放

。

２

、

除上述股东外

，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

。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

（

二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次实施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按照中登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

由中登上

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持股数

，

将所分派股份直接记入股东账

户

。

六

、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无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

份

Ａ

股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份总

额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七

、

按新股本总额摊薄计算的上年度每股收益

实施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

，

按新股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５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２０

元

／

股

。

八

、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

：

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２８０５７３６６

特此公告

。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9日

证券代码:603901� � � � �证券简称:永创智能 公告编号:2016-037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公司一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３２，１７９，９０５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６６．０８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副董事长罗邦毅主持

，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集合的方式表决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

，

出席

３

人

，

董事吕婕

、

吴仁波

、

刘东红

、

傅建中因公出

差

，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３

人

；

３

、

董事会秘书及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３２，１４０，４００ ９９．９７ ３９，５０５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２．００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议案名称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２

议案名称

：

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３

议案名称

：

发行方式和时间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４

议案名称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５

议案名称

：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６

议案名称

：

限售期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７

议案名称

：

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８

议案名称

：

募集资金投向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９

议案名称

：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１０

议案名称

：

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３

、

议案名称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４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３２，１４０，４００ ９９．９７ ３９，５０５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５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６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与罗邦毅先生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

购协议

＞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７

、

议案名称

：

关于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

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８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３２，１４０，４００ ９９．９７ ３９，５０５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９

、

议案名称

：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

指标的影响

、

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３２，１４０，４００ ９９．９７ ３９，５０５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１０

、

议案名称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３２，１４０，４００ ９９．９７ ３９，５０５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２

发行数量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３

发行方式和时间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５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６

限售期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７

上市地点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８

募集资金投向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９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１０

决议有效期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３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

》

的议案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的

议案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６

关于公司与罗邦毅先生签订

＜

附

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

＞

的议案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７

关于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免于以

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８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９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

标的影响

、

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

９，０００，４００ ９９．５６ ３９，５０５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１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２

、

议案

３

、

议案

１０

，

为特别决议事项

，

获得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２

、

公司股东吕婕

、

罗邦毅

、

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

２

、

议案

３

、

议案

５

、

议案

６

、

议案

７

进行回避表决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２

涉及逐项表决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该议案全

部子议案获得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

：

蒋赟

、

黄鲲鹏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综上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

证券法

》、《

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

法

、

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9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股票

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

中国电建

"

（

股票代码

601669

）

发布的停牌公告

，

该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27

日起停牌

。

依据中国证监会

[2008]38

号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

》

的规定

，

经与相关基金托管行协商一致

，

本公司决定于

2016

年

5

月

9

日起对

旗下基金所持有的

"

中国电建

"

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待该股票复牌交易

并且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将不再

另行公告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基金合同中关于

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0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万家颐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部分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泰金石

"

）、

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光大证券

"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泰证

券

"

）

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

签订的代销协议

，

自

2016

年

5

月

10

日起

，

本公司新增加广发证券

、

大泰金石

、

光大证券

、

华泰证券和平安证券为万

家颐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万家颐达

，

基金代码

：

519197

）

的代销机

构

。

万家颐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

2016

年

5

月

5

日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通过

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

投资者可自

5

月

10

日起在以上五家代销机构

办理万家颐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户及认购业务

，

待万家颐达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成立后也可办理申购

、

赎回等其他业务

。

投资者可在以上五家代销机构办理基金的开户

、

认购

、

申购

、

赎回等业务

，

业务办

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广发证券

、

大泰金石

、

光大证券

、

华泰证券和平安证券的相关规

定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95575

网址

：

http://www.gf.com.cn/

2

、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928-2266

网址

：

http://www.dtfortune.com/

3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95525

网址

：

http://www.ebscn.com/

4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95597

或

400-889-5597

网址

：

http://www.htsc.com.cn/

5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95511

转

8

网址

：

stock.pingan.com

6

、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95538

转

6

、

400-888-0800

、

021-68644599

客服传真

：

021-38909778

网址

：

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

：

投资者欲了解该基金详细情况

，

请参看该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和

《

招募

说明书

》，

基金管理人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

、

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

，

请投资

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

特此公告

。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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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北京市顺义区牛汇北五街

５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７６０，２６０，４６６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６５．８７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经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公司董事

许兴利先生主持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出席

５

人

，

董事刘载望

、

周韩平

、

于军

、

王启锋均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２

人

，

监事朱丹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３

、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中岳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７６０，２６０，４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１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７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

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

持表决权的

１ ／ ２

以上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

：

史振凯

、

于进进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586� � � �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6-051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进入公示期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

宁波政府采购网发布

《

宁海智能汽车小镇基础设施

ＰＰＰ

项

目 的 谈 判 结 果 公 告

》 （

网 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ｎｂｚｆｃｇ．ｃｎ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Ｎｏｔｉｃｅ＿ｖｉｅｗ．ａｓｐｘ

？

Ｉｄ ＝

４８０４２

），

公示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确定我公司为

“

宁海智

能汽车小镇基础设施

ＰＰＰ

项目

”

的第一成交候选人

。

项目投资估算为人民币贰拾

亿零壹佰万元整

（

２００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具体金额根据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

一

、

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１

、

该项目采购人

：

宁海县发展和改革局

２

、

该项目的主管单位

：

宁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３

、

该项目承包方式

：

ＰＰＰ

模式

４

、

该项目计划工期

：

合作期

１０

年

，

其中建设期

３

年

，

运营期

７

年

５

、

２０１５

年公司未与该项目主管单位发生类似业务

６

、

公司与该项目主管单位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

、

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

宁海智能汽车小镇基础设施

ＰＰＰ

项目

”

中标金额合计占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

计营业总收入的

１０５．４９％

，

若公司中标并签订合同

，

将对公司未来几个会计年度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

三

、

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

，

该项目仍处于公示期

，

公示期内将保留第三方异议的权利

。

公示期

满后

，

如无异议

，

该项目主管单位将会依据相应程序

，

对项目的第一成交候选人发

放中标通知书

。

因此

，

在取得最终的中标通知书之前

，

我公司仅为成交候选人之

一

，

仍可能存在未中标的风险

，

提请投资者谨慎注意投资风险

。

待取得中标通知书

后

，

我公司将及时作进一步的详细公告

。

特此公告

。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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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取得岸线使用批复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

《

交通运输部

关于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

１

号

２

号泊位工程变更港口岸线使用

人和增加使用港口岸线的批复

》，

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关于完善钦州港域大榄

坪

２

号泊位末端至

３

号泊位起点

（

１７７

米

）

泊位

（

以下简称

“

钦州港

１７７

米泊位

”）

岸线审批的承诺已履行完毕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关于完善钦州港

１７７

米泊位岸线审批的承诺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实施了向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北部

湾港口经营性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

关联交易

）

事项

（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公司公告

），

对于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注入的主要资产中

，

尚有钦州港

１７７

米泊

位未取得主管部门出具的岸线使用批复文件

，

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承诺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取得相关岸线使用批复文件

，

办理该等岸线批复文件的所有费

用均由其承担

，

且在该等岸线使用手续办理完成之前

，

如公司因此遭受任何实

际损失

（

包括但不限于正常生产经营受到不利影响

、

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处罚

、

第

三方索赔等

），

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将在该等事项造成的实际损失金额依法确

定后

１０

日内向公司进行一次性现金补偿

。

二

、

承诺事项的执行情况和对公司的影响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

公司披露了

《

关于控股股东未能按期取得岸线使用批复

情况的公告

》，

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已将钦州港

１７７

米泊位岸线使用申请上报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等待审批

，

但未能在上述承诺的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取得

相关岸线批复文件

。

对于相关岸线使用手续办理完成之前

，

如公司因此遭受任

何实际损失

，

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将进行一次性现金补偿的承诺仍继续有效

。

截至公告披露日

，

公司没有因未获得上述岸线使用批复文件而遭受实际损失

，

不存在需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现金补偿的情形

。

现因钦州港

１７７

米泊位岸线使

用已获批复

，

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的相关承诺已履行完毕

。

特此公告

。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9 日

2016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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